
关于组织开展沈阳市2020年度第一批次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含培育）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市）科技管理部门、各有关单位：
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16〕32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国科发火〔2016〕195号）、《关于组织开展辽宁省2020年度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报工作的通知》（辽高认办〔2020〕1号）、《沈阳市加强高新技术企业工作实施方案》（沈科发〔2017〕11号）等文件精神和市政府相关工作部署，沈阳市加强高新技术企业工作小组（以下简称工作小组）从即日起组织开展全市2020年度第一批次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含培育）申报的组织推荐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工作小组办公室（设在市科技局，组员包括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市税务局）负责总体组织实施。区、县（市）科技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并受理辖区内企业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含培育）申报，通过电话咨询、实地调研等方式，对本地区申报企业提供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含培育）申报材料的完整性、规范性、真实性进行审核后，梳理出符合要求的企业，在规定时间内，出具正式推荐文件（一式三份），并附汇总表（表样见附件5，须加盖公章），连同企业书面申报材料（一正一副）和电子申报材料报送至市工作小组办公室，对企业申报材料审核后，将符合认定要求的企业推荐至省高企认定办，对符合入库培育条件的企业纳入沈阳市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

关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具备独立推荐权限的园区科技管理部门直接对接省级管理部门，相关企业名单报市工作小组办公室备案。

二、材料要求

区、县（市）科技管理部门应组织企业按时完成网上认定申请材料的填写、附件上传、打印（生成PDF文件）和提交工作，组织指导申报企业将以上纸质材料（PDF文件首页做封面，纸张颜色不限，书脊处由上至下打印一级技术领域及企业名称）胶版装订一式三份（认定申报结束后，一份正本由工作小组办公室上报省高企认定办；一份副本由各区县（市）科技管理部门存档，企业自留一份副本备查，正副本材料应与企业网上填报材料一致）。
申报企业（含培育）不应轻信不法服务机构的误导，须对企业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禁止服务机构以冒充、欺瞒等方式代替企业开展相关申报工作，若存在弄虚作假行为，一经发现，将按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等文件的相关规定处理，一切相应后果由企业承担。

三、进度安排
6月28日，2020年度第一批次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含培育）申报工作截止，同时，各区县（市）科技管理部门，可根据本地区工作实际情况，统筹安排组织时间；6月30日，各区、县（市）科技管理部门初审后向市科技局行文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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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咨询电话

                         沈阳市加强高新技术企业

工作小组办公室
                           （市科技局代章）
                            2020年5月21日

附件1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含培育）申报条件

根据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印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16〕32号）第三章第十一条规定，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企业申请认定时须注册成立一年以上；

（二）企业通过自主研发、受让、受赠、并购等方式，获得对其主要产品（服务）在技术上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知识产权的所有权；

（三）对企业主要产品（服务）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技术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规定的范围；

（四）企业从事研发和相关技术创新活动的科技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10%；

（五）企业近三个会计年度（实际经营期不满三年的按实际经营时间计算，下同）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同期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符合如下要求：

1. 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小于5,000万元（含）的企业，比例不低于5%；

2. 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在5,000万元至2亿元（含）的企业，比例不低于4%；

3. 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在2亿元以上的企业，比例不低于3%。

其中，企业在中国境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全部研究开发费用总额的比例不低于60%；

（六）近一年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企业同期总收入的比例不低于60%；

（七）企业创新能力评价应达到相应要求；

（八）企业申请认定前一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重大质量事故或严重环境违法行为。

经专家评审，企业的知识产权、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组织管理水平、企业成长性等四个方面综合评分70分以上（不含70分），且通过国家审定的，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经专家评审，企业的知识产权、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组织管理水平、企业成长性等四个方面综合评分50-70分（不含50分，含70分），且经公示无异议的，纳入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

企业曾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但已取消资格的，从取消资格当年起计算，3年内不得纳入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库。

附件2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含培育）申报程序

根据辽宁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的《关于组织开展辽宁省2020年度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报工作的通知》（辽高认办〔2020〕1号）文件要求，高新技术企业申报程序如下：

（一）企业对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含培育）申报条件（详见附件1）进行自我评价。

（二）企业登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http://www.innocom.gov.cn）注册登记（注册过的无需重新注册）。

（三）企业可自行选择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规定条件的中介机构，由中介机构对企业的研究开发费用、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等进行审计或鉴证，并出具专项审计报告或鉴证报告。

（四）企业应按时完成网上认定申请材料的填写、附件上传、打印（生成PDF文件）和提交工作。

（五）企业按要求组织相关认定申请材料，并按顺序（见附件3）编制目录、装订成册（目录应有页码范围，建议不同部分之间插入彩色隔页纸）。
    （六）对于涉密企业，按照国家有关保密工作规定，应确保涉密信息安全，申报前对认定申请材料做脱密处理，确保认定申请材料不涉密。涉密企业需提供认定申请材料不涉密承诺书，并由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名，加盖企业公章。
附件3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含培育）申请材料编制及装订说明

根据《认定办法》和《工作指引》有关要求，结合工作实际，建议企业书面申请材料和电子申请材料按如下说明编制，装订成册；电子申请材料需与书面申请材料保持一致,不限于word、Excel、PDF、JPG等格式，打包成为单个压缩文件（rar或zip格式）并以企业全称命名，企业需对提供的电子版申请材料真实性负责。
一、材料内容
（一）企业申报承诺书（详见附表4）。
（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书，由“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在线填报、提交、打印（PDF），并由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名（签章）、加盖企业公章。
（三）证明企业依法成立相关注册登记证件的复印件；企业名称发生变更的，需提供有关变更证明材料。
（四）知识产权、科研立项、科技成果转化、研究开发组织管理等相关材料。
1.企业知识产权相关材料。提供企业知识产权情况表（详见附表5）、企业知识产权证书及相关变更、转让手续复印件、最近一次的交费证明，其中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提供摘要复印件。企业以多位权属人共有的知识产权申报高企，相关企业应就该知识产权使用提供声明。企业参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检测方法、技术规范情况表（详见附表6），并能提供有效证明材料；
2.科研项目立项证明材料。（1）近三年企业研发活动立项报告、董事会（股东会议）记录、发展中期报告、结题或验收报告等。（2）近三年委托外部开发的研发活动提供委托开发协议和研发费用支付记录等。（3）近三年承担的国家、省级或市级科技计划立项文件；已验收或结题项目需附验收或结题报告；
3.科技成果转化材料。提供近三年科技成果转化总体情况和每项科技成果转化形式、转化内容、应用成效的逐项说明，并填写近三年科技成果转化情况表（详见附表7）；
4.研究开发组织管理材料。提供相应研究开发的组织管理水平内容，参考《工作指引》“三.（七）.3”要求，据实逐项说明，顺序清晰，内容明确。研发核算体系和研发立项证明重复部分，在材料中可引用相关页码予以体现。
（五）企业高新技术产品（服务）的关键技术和技术指标等相关材料。
1.企业高新技术产品（服务）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技术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的情况说明（至技术所属三级领域进行说明）；高新技术产品（服务）中主要产品（服务）与对其在技术上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知识产权的关联性说明（详见附件4.2）；
2.企业高新技术产品（服务）的关键技术和技术指标的具体说明。提供相关的生产批文、认证许可和资质证书、产品质量检验报告等相关材料（企业根据实际情况提供）。
（六）企业职工和科技人员情况说明材料。提供企业职工与科技人员比例情况表和企业科技人员名单表（详见附表8和附表9）。企业在职、兼职、临时聘用人员的相关证明材料无需提供，留存备查。企业月平均在职职工与签订劳动合同人员数比例差异较大的，须附相关证明材料。
（七）经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的企业近三个会计年度研究开发费用和近一个会计年度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专项审计或鉴证报告（参考附表1、附表2、附表3格式和内容），并附研究开发活动说明材料。认定申请材料正本须装订报告原件，原件中须有中介机构情况表及保证承诺。
（八）经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鉴证的企业近三个会计年度的财务报告（包括会计报表、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
（九）企业近三个会计年度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须在税务局系统打印，并盖有主管税务机关受理专用章。
（十）企业成长性情况。提供企业净资产及销售收入增长率情况表（详见表10）。
（十一）企业创新活动等其他相关证明材料（企业根据实际情况自行提供，材料应具有佐证作用）。
二、装订要求
企业书面认定申请材料，按上述规定顺序编制目录，装订成册，目录须有页码范围。书面认定申请材料书面要求以《高新技术企业申请书》PDF文件的首页作封面，书脊处由上至下印刷一级技术领域和企业名称，胶装装订一式三份（其中，上报一份正本和一份副本至所属区、县（市）科技管理部门，企业自留一份副本；保持正副本材料与网上填报材料的一致）。
附件4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含培育）申请材料

相关模版及表样要求
附件4.1

专项审计报告或鉴证报告要求

专项审计报告或鉴证报告总体要求按照《认定办法》和《工作指引》等有关规定执行。
一、具有资质并符合《工作指引》规定条件的中介机构方能出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专项审计报告或鉴证报告。
二、专项审计报告或鉴证报告必须加盖骑缝章或每页加盖审讫章，专项审计报告或鉴证报告的附表亦应加盖中介机构审讫章或公章，注册会计师或税务师应在报告上签名盖章。
企业相关负责人应在报告附表上签章，同时加盖企业公章。
三、专项审计或鉴证报告要求审计或鉴证以下内容：
1.近三个会计年度的研究开发费用。
（1）近三个会计年度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在中国境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
（2）近三个会计年度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同期销售收入总额的比值；
（3）研究开发费用结构及其分年度分项明细（详见附表7）。
2.近一个会计年度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见附表8）。
（1）产品（服务）收入及其分项明细；
（2）技术性收入及其分项明细（包括：技术转让收入、技术服务收入、接受委托研究开发收入）；
（3）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与技术性收入之和；
（4）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与技术性收入之和占企业同期总收入的比值。
四、专项审计报告或鉴证报告要求对企业编制的附表7、附表8、附表9及编制说明等内容发表审计或鉴证意见。
五、中介机构应根据《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对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总收入，研究开发费用、销售收入等指标的真实性、准确性予以复核。有关指标解释、计算口径及规定，见《工作指引》第三（四）、（六）。
附表1
企业年度研究开发费用结构明细表

      年度

中介机构（盖章）：                                   单位：人民币万元
	   研发项目编号

科目    累计发生额
	RD01
	RD02
	RD03
	…
	RD…
	合计

	      内部研究开发费用
	
	
	
	
	
	

	其中：人员人工费用
	
	
	
	
	
	

	直接投入费用
	
	
	
	
	
	

	折旧费用与长期待摊费用
	
	
	
	
	
	

	无形资产摊销费用
	
	
	
	
	
	

	设计费用
	
	
	
	
	
	

	装备调试费用与试验费用
	
	
	
	
	
	

	其他费用
	
	
	
	
	
	

	委托外部研究开发费用（80%计入）
	
	
	
	
	
	

	其中：境内的外部研发费用
	
	
	
	
	
	

	研究开发费用（内、外部）小计
	
	
	
	
	
	


企业法定代表人（签章）：                  企业（盖章）：

企业财务工作负责人（签章）：

附表2

企业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明细表

     年度

中介机构（盖章）：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金额

	一、产品（服务）收入
1．（PS编号及对应名称）
2．（PS编号及对应名称）
……
小计
二、技术性收入
1．技术转让收入
（PS编号及对应名称）
……
2．技术服务收入
（PS编号及对应名称）
……
3．接受委托研发收入
（PS编号及对应名称）
……
小计
三、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合计

	


企业法定代表人（签章）：              企业（盖章）：
企业财务工作负责人（签章）：

附表3

企业研发费用及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情况汇总表

中介机构（盖章）：                                     “N”为申报年度
	（一）年度研究开发费用及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序号
	N-3年
	N-2年
	N-1年
	合计
	项   目
	N-1年

	销售收入总额
	1
	
	
	
	
	总收入
	

	研究开发费用

总额
	2
	
	
	
	
	高新技术产品

（服务）收入额
	

	企业研究开发

费用占比（%）
	3
	
	
	
	
	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比（%）
	

	在中国境内发生

的研发费用总额
	4
	
	
	
	
	
	

	在中国境内发生的研发费用总额占研发费用总额的百分比（%）
	5
	
	
	
	
	
	

	（二）研究开发费用归集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  度

科  目
	审定金额
	备注

	
	序号
	N-3年度
	N-2年度
	N-1年度
	

	内部研究开发费用
	1
	
	
	
	

	其中：人员人工费用
	2
	
	
	
	

	    直接投入费用
	3
	
	
	
	

	    折旧费用与长期待摊费用
	4
	
	
	
	

	    无形资产摊销费用
	5
	
	
	
	

	    设计费用
	6
	
	
	
	

	装备调试费用与试验费用
	7
	
	
	
	

	    其他费用
	8
	
	
	
	

	委托外部研究开发费用（80%计入）
	9
	
	
	
	

	其中：境内的外部研发费用
	10
	
	
	
	

	研究开发费用（内、外部）合计
	11
	
	
	
	


填表说明：1.企业研究开发费用占比（%） =  （研究开发费用总额÷销售收入总额）×100%
2.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比（%）= 〔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额÷总收入〕×100%
       3.在中国境内发生的研发费总额占研发费用总额的百分比（%）=（在中国境内发生的研发费总额÷研发费用总额）×100%
4.研究开发费用（内、外部）合计  = 内部研究开发费用+委托外部研究开发费用

5.委托外部研究开发费用 = 委托外部研究开发费用实际发生额×80%

6.总收入=收入总额﹣不征税收入

7.销售收入=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    
企业法定代表人（签章）：      企业（盖章）：

企业财务工作负责人（签章）：

中介机构基本情况及保证承诺
	机构名称
	

	注册成立

时间
	
	注册地址
	

	事务所执业证书编号
	
	在职职工

人数
	（人）

	注册会计师

人数
	（人）
	税务师

人数
	（人）

	法定代表人
	
	办公电话
	

	联系人
	
	办公电话
	

	
	
	手   机
	

	办公地址
	

	经营范围
	

	中介机构
保证承诺
	本单位符合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修订印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16〕32号）和《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国科发火〔2016〕195号）规定的中介机构条件要求，依法客观公正对企业的研究开发费用和高新技术产品（服务）进行专项审计（鉴证），出具专项报告。

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4.2

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所属技术领域情况及主要产品（服务）对应知识产权情况

说明（参考提纲）

一、对企业高新技术产品（服务）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技术所属《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的情况说明

提示：若填报的各项高新技术产品（服务）依托相同技术，可合并说明；若依托不同技术，应逐项说明。应从技术角度具体说明所属各级领域内容。

二、近一年主要产品（服务）与知识产权关联性情况说明

提示：若填报的主要产品（服务）对应的知识产权为同一知识产权，可合并说明；若对应的知识产权为不同知识产权，应逐项说明。

三、近一年各项主要产品（服务）收入情况及主要产品（服务）收入之和与同期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之和的占比情况
说明材料总体要求：表述清楚，言简意赅。
企业（公章）：
          年   月   日
●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是指对其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技术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规定范围的产品（服务）。

●主要产品（服务）是指高新技术产品（服务）中，拥有在技术上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知识产权的所有权，且收入之和在企业同期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中超过50%的产品（服务）。

附表4

企业申报承诺书
	本企业了解《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以及《关于组织开展辽宁省2020年度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报工作的通知》相关规定和要求，现作出承诺如下：
    1.本企业用于2020年高新技术企业申报的按II类评价的知识产权（软件著作权、实用新型、外观专利等）均未在以往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时作为知识产权使用过。
    2.本企业在申请认定前一年内（即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网”提交认定申请书前365天）未发生重大安全、重大质量事故或严重环境违法行为。
企业名称（公章）：
企业法定代表人（签章）：
年    月    



附表5                   

企业知识产权情况表

企业（公章）：
	序号
	知识产权名称
	类 别
	授权日期
	获得方式
	出让方
	转让时间

	1
	
	
	
	
	
	

	2
	
	
	
	
	
	

	..
	
	
	
	
	
	


填表说明：
1.“知识产权名称”填写知识产权证书上的具体名称，填写内容应与证书上完全一致；
2.“类别”填写发明专利（含国防专利）、植物新品种、国家级农作物品种、国家新药、国家一级中药保护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实用新型、外观设计、软件著作权；
3.“获得方式”填写自主研发、转让（受让、受赠、并购）；
4.“出让方”填写，若转让方式获得知识产权，须填写“出让方”名称，若自主研发获得，用“—”表示；
5.“转让时间”填写知识产权权属相关变更手续的批复时间或权属转让生效时间。
附表6
企业参与编制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检测方法、技术规范情况表

	序号
	名 称
	类 别
	标准级别
	标准编号
	获得日期
	参与方式

	1
	
	
	
	
	
	

	2
	
	
	
	
	
	

	..
	
	
	
	
	
	


企业（公章）：
填表说明：
1.“名称”填写（国家、行业）标准、检测方法、技术规范的具体名称；
2.“类别”填写标准、检测方法、技术规范；
3.“标准级别”填写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4.“参与方式”填写主持、参与或其他（具体情况）。
注：此表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填写，如不存在，可不填写不提供。
附表7
企业近三年科技成果转化情况表

企业（公章）：
	序号
	科技成果名称
	类 别
	转化形式
	转化内容
	转化年度
	证明材料

	1
	
	
	
	
	
	

	2
	
	
	
	
	
	

	..
	
	
	
	
	
	


填表说明：
1.“科技成果”是指通过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所产生的具有实用价值的成果（专利、版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等），不含未授权的知识产权；
2.“类别”填写发明专利（含国防专利）、植物新品种、国家级农作物品种、国家新药、国家一级中药保护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实用新型、外观设计、软件著作权；
3.“转化形式”包括：自行投资实施转化、向他人转让该技术成果、许可他人使用该科技成果、以该科技成果作为合作条件，与他人共同实施转化、以该科技成果作价投资、折算股份或者出资比例、以及其他协商确定的方式；
4.“转化内容”包括：产品、服务、样品、样机、技术许可与转让、合作、作价投资等；
5.“证明材料”可以放到附件1中第十一项内容，引用页码；可从生产批文、新产品或新技术推广应用证明、产品质量检验报告、技术合同、合作协议等方面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附表8
企业职工与科技人员比例情况表

企业（公章）：
	全年月平均在职人员数①
	　

	　
	其中：签订劳动合同人员数
	　

	工作时间超过183天的兼职人员数②
	　

	工作时间超过183天的临时聘用人员数③
	　

	企业职工总数（①+②+③）
	　

	科技人员      （①+②+③）
	直接从事研发人数①
	　

	
	相关技术创新活动人数②
	　

	
	专门从事上述活动管理和提供直接服务人数③
	　

	科技人员占职工总数比例(%)
	　

	全年月平均在职人员数与签订合同人员数差异的情况说明
	　


填表说明：申报申请书中人力资源情况表相关数据须与本表中企业职工总数一致；平均在职人员数与签订劳动合同人员数差异较大的，另附说明及有关证明。
附表9
企业科技人员名单表

企业（公章）：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性别
	毕业院校
	专业
	部门
	职务
	任职形式

	1
	
	
	
	
	
	
	
	

	2
	
	
	
	
	
	
	
	

	..
	
	
	
	
	
	
	
	


填表说明：

1.科技人员是指直接从事研发和相关技术创新活动，以及专门从事上述活动的管理和提供直接技术服务的；
2.职务填写科技人员在企业所任职务或从事具体工作；
3.任职形式填写在职、兼职或临时聘用。
附表10
	企业成长性指标情况表

企业（公章）：                                                                                                  “N”为申报年度

	净资产（万元）
	净资产增长率
	销售收入（万元）
	销售收入增长率

	N-3年
	N-2年
	N-1年
	
	N-3年
	N-2年
	N-1年
	

	　
	　
	　
	　
	　
	　
	　
	　

	填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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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表中净资产和销售收入保留两位小数；表中净资产增长率和销售收入增长率应填写计算所得数值（保留三位小数）；

4. 净资产=资产总额﹣负债总额，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应以具有资质的中介机构鉴证的企业会计报表期末数为准； 

5. 销售收入=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收入，按照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的口径计算。


附件5

	高新技术企业推荐汇总表



	推荐单位：（加盖公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序号
	企业名称
	技术领域
	企业联系人
	联系电话
	专项审计中介机构
	联系电话
	首次申报/重新认定

	
	
	
	
	
	
	
	

	
	
	
	
	
	
	
	

	
	
	
	
	
	
	
	

	
	
	
	
	
	
	
	

	
	
	
	
	
	
	
	

	
	
	
	
	
	
	
	

	
	
	
	
	
	
	
	

	
	
	
	
	
	
	
	

	
	
	
	
	
	
	
	


附件6

各区、县（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含培育）

工作咨询电话

	序号
	单位
	办公电话

	1
	市科技局高新处
	23768338

	2
	和平区科技局
	31912822

	3
	沈河区科技局
	24841420

	4
	铁西区科技局
	25362507

	5
	皇姑区科技局
	86847090

	6
	大东区科技局
	88728126

	7
	浑南区科技局
	23771135

	8
	于洪区科技局
	25320617

	9
	沈北新区科技局
	81379826

	10
	苏家屯区科技局
	89813590

	11
	辽中区科技局
	87883003

	12
	新民市科技局
	87852096

	13
	法库县科技局
	87119528

	14
	康平县科技局
	87345569

	15
	辽宁自贸区沈阳片区
	83777562




